
南海区建筑施工现场管理人员中途请假手续表
	工程名称
	       

	请假时间
	年       月      日至      月      日，共      天

	请假及顶岗人员
	原岗位人员
	顶岗人员

	姓名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执业资格证类别
	
	

	证书编号
	
	

	请假原因
	       项目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申请单位承诺及意见
	本单位保证以上填写内容属实，并承诺将加强本工程项目及顶岗人员的管理，保证人员到位、如有虚假，则本单位愿接受有关处理。

 （项目部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建设单位意见
	项目负责人签名：

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
使用说明：

1.项目负责人中途请假的应符合有关条件，并办理请假及顶岗手续，顶岗人员任职资格不得低于原岗位人员主要任职条件，且已通过入册、受聘于该单位及无承担在建工程岗位任务。

2.请病假的应上传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；

3.年休假、婚假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；

4..参加单位组织的培训学习，应上传单位组织培训学习的通知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，原则上每年不超过2次，每次不超过10个日历天；

5.顶岗人员在项目负责人请假期间，按要求履行责任和依规定考勤；

6.请假之日起三天内，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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